附件2

[bookmark: _GoBack]关于《深圳经济特区规划土地监察条例
（修正草案）》的说明

为了落实机构改革和街道综合执法改革决策部署，完善规划土地监察体制机制，市政府组织起草了《深圳经济特区规划土地监察条例（修正草案）》（以下简称《修正草案》）。现将《修正草案》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改的必要性
（一）落实机构改革要求，确保规划土地监察机构依法行政的需要
根据《深圳经济特区规划土地监察条例》（以下简称《规划土地监察条例》）的规定，市、区两级执法工作分别由市、区规划土地监察机构依职责承担。2024年3月，深圳开展了新一轮机构改革，撤销了市、区两级专门的规划土地监察机构，前述执法机制被打破重构，具体如下：原市规划土地监察局的职责划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不再保留市规划土地监察局；原区规划土地监察局的规划土地监察职责划入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不再保留区规划土地监察局。据此，专门的市、区规划土地监察机构已被撤销，市、区规划土地监察工作分别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依照职责分工开展，这与《规划土地监察条例》中由专门的市、区规划土地监察机构实施的规定不一致，为确保相关部门依法行政，有必要修改《规划土地监察条例》。
（二）顺应国家、省关于街道综合执法改革和基层减负要求，推动街道依法履职的需要
根据《规划土地监察条例》的规定，街道规划土地监察机构以区规划土地监察机构名义开展工作。近年来，国家和省相继出台了关于推进街道综合执法改革和建立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文件，街道办事处在规划土地监察领域的定位及职责已发生重大变化，具体如下：一是执法名义发生了变化。为了落实国家和省关于深化街道体制改革的工作部署，市政府于2021年7月发布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街道综合行政执法的公告》（深府函〔2021〕213号），将区人民政府及其所属行政部门的部分行政执法权调整由街道办事处以自身名义行使。二是执法事项发生了变化。为了落实基层减负要求，2024年以来国家和省陆续出台了明晰基层权责有关文件，要求建立健全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明确部分街道履职事项由上级部门收回。根据省政府《关于同意将部分县级政府部门行政处罚权调整至深圳市乡镇（街道）行使的批复》（粤府函〔2025〕263号）、《关于同意将两项县级政府部门行政处罚权调整由深圳市街道行使的批复》（粤府函〔2026〕90号，以下统称《省批复》），规划土地监察领域大部分执法事项已收回，仅有十七项保留由街道办事处继续实施。至此，经过多轮调整后，目前街道办事处负责十七项规划土地监察领域执法事项且需以自身名义实施。因此，为适应街道办事处在规划土地监察领域的职能调整，确保街道办事处执法有据，需要对《规划土地监察条例》进行修改。
（三）顺应上位法的新要求和市人大决定到期的情势，推动立法有序衔接的需要
一是与上位法的调整相适应。近年来，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等分别实施，对行政执法工作提出了新要求。《规划土地监察条例》于1995年出台，施行过程中虽然进行了多次修改，但有些规定已滞后于国家上位法和现实发展需求。二是与市人大的决定到期相衔接。为配合推进街道综合执法改革，市人大常委会分别于2021年、2024年两次决定暂时停止适用《规划土地监察条例》部分条款，暂停期限将于2026年8月31日届满。根据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部署和市政府有关会议精神，需要抓紧修订《规划土地监察条例》。因此，为了衔接国家上位法的新要求，落实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府有关部署要求，有必要对《规划土地监察条例》作及时修改。
二、立法思路和修改过程
（一）立法思路
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暂时停止适用《规划土地监察条例》部分条款的决定将于2026年8月31日期限届满，若不及时对《规划土地监察条例》进行修改，暂停期限届满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以及街道办事处将无法有效适用该条例实施管理和执法。基于此，本次立法采用修正形式，确保《修正草案》尽快出台。
依照《规划土地监察条例》相关规定,原市、区规划土地监察局为市、区层级的规划土地监察机构，按照行政区域实施管理和行政执法，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队为街道层级的规划土地监察机构，按照辖区实施管理并以区规划土地监察局名义实施行政执法。市、区、街道规划土地监察机构属于上下层级，三者关系紧密。
然而目前情况为，原市、区规划土地监察局均已被撤销，市、区两级职能分别转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街道办事处则按规定承接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的部分行政执法事项。换言之，新的制度体系下，市、区执法部门既不属于同一部门系统，也无隶属关系；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与街道办事处分别享有独立的行政执法事权且行政执法事项没有交集，两者互不隶属。同时，街道办事处在规划土地监察领域既承担执法部门角色，又承担属地管理角色。因此，《规划土地监察条例》规定的制度体系已发生重大变化，需要对相关法律关系进行调整。
但是困难在于，《规划土地监察条例》是以“规划土地监察机构”为基础概念构建的制度体系，关联条款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若改变基础概念或者大幅度调整原有框架，将不符合修正形式的条文修改幅度要求（修改条文比例不得超过原条文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因此，本次立法必须同时做到：既要保留《规划土地监察条例》的基础概念和制度体系，又要满足相关主体实施管理和行政执法的适用需要。
为破解前述难题，本次立法我们重点围绕如何科学界定市、区规划土地执法主体以及精准厘清街道办事处履职边界等问题作了规定，确保市人大暂停适用《规划土地监察条例》部分条款的决定期限届满（2026年8月31日）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街道办事处能够衔接适用《规划土地监察条例》实施管理和行政执法；另外，对改革后衍生的管辖争议处理、回避等问题以及一些急用先行的条款也作了相应调整。受限于立法形式的要求，对本次修正的未尽事项，待后续条件成熟时再作全面修改。
（二）修改过程
2026年2月10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深圳经济特区规划土地监察条例修正草案》报市司法局审查。经初步审查，市司法局修改形成《深圳经济特区规划土地监察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立法过程中，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1.征求意见
2026年2月13日，市司法局将《深圳经济特区规划土地监察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各区政府、市直各有关单位和市政府立法工作联系点的意见，并在政府网站上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共收集意见169条（其中回复无意见76条），经认真研究处理后，采纳31条、部分采纳40条、解释22条。
2.座谈调研
2026年3月24日，市司法局组织召开市直部门座谈会，邀请市人大常委会相关工委以及市委编办、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管局等意见较为集中的单位，就市、区、街道职责调整等问题进行研讨。
2026年3月27日，市司法局组织开展街道办事处专场调研活动，深入了解综合执法改革和基层减负文件出台后对街道的影响，并就本次立法涉及街道职责等内容听取意见和建议。
2026年3月31日，市司法局组织召开各区政府座谈会，邀请各区政府参加，了解街道办事处部分职责事项由上级部门收回工作开展以来，各区在规划土地监察领域的执法推进情况、面临的突出问题以及下一步的工作安排等。
三、修改的主要内容
本次修正涉及的条文共计二十二条，修改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调整执法架构
1.明确政府统筹监督职责。为突出强化政府统筹监督职能，《修正草案》补充完善了市、区人民政府在规划土地监察领域中的职责（第四条）。同时，删除了第四条第一款“规划土地监察实行市、区、街道三级管理，市、区两级执法的工作机制”等滞后条款。
2.调整规划土地监察执法机构。一是明确市、区两级规划土地监察机构。依照市委编办文件，市、区规划土地监察专门机构均已撤销，相关职能分别调整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区城管和综合执法部门行使。为了确保相关部门依法行政，同时为后续机构改革调整履职部门预留空间，《修正草案》规定“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是市规划土地监察机构，负责协调、指导、监督全市规划土地监察工作；区人民政府承担规划土地监察职责的部门是区规划土地监察机构，依职责开展本辖区内的规划土地监察工作”（第五条）。二是明确区规划土地监察机构可以委托执法。根据机构改革要求，原区规划土地监察局的规划土地监察职责划入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为确保区城管和综合执法部门能够“接得住、管得好”，《修正草案》依照《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明确区规划土地监察机构可以依法委托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第十二条）。
3.厘清街道办事处职责。一是明确街道办事处履行规划土地监察执法事项的职能。为落实《省批复》关于十七项规划土地监察领域执法事项保留由街道办事处实施的要求，确保街道办事处执法有据，《修正草案》在删除原第十二条第三项“街道规划土地监察机构以区规划土地监察机构的名义开展规划土地监察工作”等规定基础上，明确街道办事处依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承接区规划土地监察机构的行政处罚权、行政检查权和行政强制措施权的，可以比照适用本条例关于区规划土地监察机构的规定（第六条第二款）。二是明确街道办事处的属地职能。为落实基层减负要求，《修正草案》结合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内容，对街道办事处职责作了审慎安排，规定“街道办事处依照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要求，负责本辖区内规划违法行为和土地违法行为的投诉举报处理、日常巡查等工作，及时制止相关违法行为并向区规划土地监察机构报告”（第六条第一款）。
（二）规范执法程序
1.明确案件管辖及争议处理规则。一是考虑到目前规划土地监察领域的职责分工已通过市委编办文件和《省批复》进行明确，《规划土地监察条例》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亦已对市、区规划土地监察机构职责分别作了规定，故删除《规划土地监察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除案件查处实行属地管辖以外的其他内容。二是结合《省批复》和《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对案件管辖争议的解决方案作了细化与完善，明确同一行政区域内发生管辖权争议且协商不成的，由区人民政府指定管辖，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则由市规划土地监察机构指定管辖（第十三条）。
2.修改回避规则。考虑到市、区规划土地监察专门机构均已撤销，《规划土地监察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规划土地监察机构负责人回避制度已不再适用。《修正草案》将其修改为：区规划土地监察机构和街道办事处负责人的回避，由区人民政府决定；市规划土地监察机构负责人的回避，由市人民政府决定（第二十一条）。
3.规范考核要求。依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精简优化基层考核的通知》（厅字〔2024〕33号）有关规定，我市对区的所有考核事项合并开展，由市委、市政府统一组织实施，市直部门和其他单位不单独开展考核。因此，《修正草案》删除了第十一条第五项和第五十六条中的考核要求，相关考核工作依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开展。
（三）与上位法、上级文件相衔接
一是与《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表述保持一致，将《规划土地监察条例》中的“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同时，与《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保持衔接，增加电子送达方式，规定“受送达人同意并签订确认书的，规划土地监察机构可以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书等送达当事人”（第三十三条）。
二是考虑到公安部印发的《公安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意见》（公委通字〔2011〕3号）已明确规定，严禁公安机关参与征地拆迁等非警务活动。同时，《规划土地监察条例》第七条已专门规定公安机关职责。因此，《修正草案》将公安机关从第四十八条协助实施强制拆除的职责单位中作了删除。
三是与国家、省、市关于信用管理的最新规定相衔接，将《规划土地监察条例》第五十四条修改为“当事人因规划违法行为或者土地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规划土地监察机构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将违法行为信息纳入公共信用信息系统”。
四是为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删除《规划土地监察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二款。删除后，复议、诉讼期间是否停止执行按照《行政复议法》第四十二条、《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相关规定执行。
五是考虑到《监察法》已明确规定监察机关的职责与权限，为维护监察机关履职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删除《规划土地监察条例》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中监察机关相关表述，修改为由有关机关责令改正，并依法给予处分。
（四）优化文字表述
一是考虑到承担规划土地监察工作职责的主体不局限于规划土地监察机构，为精准表述，删除《规划土地监察条例》第二条中的“规划土地监察机构”的表述。
二是《规划土地监察条例》第十五条、第四十八条规定了人口和房屋综合管理、卫生健康、消防救援部门的职责，但未在第一章总则的第五条部门职责中进行规定。因此，《修正草案》在第五条部门职责条款中对前述单位作了增补，明确各部门和机构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助开展规划土地监察工作。
三是考虑到建设工程除可能违反规划、土地和施工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外，还可能违反生态环境保护、水务、交通管理等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为周延表述，将《规划土地监察条例》第十四条修改为“建设工程违反城市规划、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同时违反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划土地监察机构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职权范围内依法查处”。
四是为避免在法规中对具体办案平台进行限定，确保适用平台的灵活性，将《规划土地监察条例》第十八条中的“规划土地监察平台”修改为“统一的信息化平台”。
五是将《规划土地监察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款中的“被送达人”修改为“受送达人”，与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表述保持一致。
六是为精准表述，将《规划土地监察条例》第三十六条中的“市、区规划土地监察机构招标确定的评估机构”修改为“规划土地监察机构依法确定的评估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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